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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济院党办〔2013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济宁学院 2013 年“慈心一日捐”

活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分工会，各单位，各附属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做好我校慈善工作，经

研究，学校制定了《济宁学院 2013 年“慈心一日捐”活动实施

方案》。现将该《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办公室

2013 年 6 月 10 日

济宁学院 2013 年“慈心一日捐”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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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 施 方 案

各分工会，各单位，各附属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和山东省慈善总

会高校分会[2013]38 号文件精神及山东省教育基金会[2013]19

号文件要求，经研究决定，继续在全校开展“慈心一日捐”活

动，并将“慈心一日捐”活动列入学校“慈善捐助行动 营造爱

心校园”整体活动之中。为推动此项工作的开展，结合我校实

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按照省高校工委“慈心一日捐”活动的统一部署，通过开

展“携手慈善、共创和谐”为主题的慈善捐助活动，传承中华

民族扶贫济困、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，承担扶贫济困社会责任，

弘扬儒家“仁者爱人”大爱文化，体现圣地学府人本关爱情怀。

为因病因灾致贫的生活特困学生和教职工及社会困难群体奉献

爱心，在全校营造慈善公益、爱心互助、乐善好施的良好氛围，

以实际行动为建设和谐校园、和谐社会作出贡献。

二、捐赠原则

依法组织，广泛发动，坚持自愿，鼓励奉献。

三、捐赠主体

全校教职员工；各附属单位教职员工。

四、捐赠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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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规定要求，“每个在编人员每年应捐献一天的工资或

经济收入”（即：在职人员月实发工资、补贴之和除以 22 个工

作日）。根据我校实际情况，今年按照校级领导、正高职称人

员 300 元，正、副处级、副高职称人员 200 元，正、副科级、

中级职称人员及其他人员 100 元的标准捐赠，多捐不限。离退

休人员本着自愿原则可参考以上标准执行，由离退休工作处负

责。各附属单位按照对应职级标准执行。

五、捐赠时间

今年捐赠时间为 6 月 10 日—6 月 20 日。各单位分工会负责

在规定时间内，将捐款及捐款登记表（加盖单位公章）统一交

学校财务处（行政楼 A106），同时发送“慈心一日捐”登记表

电子版。

六、捐款用途

按照规定和比例，用于高校贫困学生和贫困教职工家庭的

救助，以及必要的社会救助。

七、活动要求

1.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慈善工作和“慈心一

日捐”活动，广泛发动，精心组织，确定专人负责捐款接收和

登记工作。慈善工作和“慈心一日捐”活动，由学校慈善工作

站统筹组织协调。

2.加大宣传力度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，广泛宣传“慈心

一日捐”活动的重要意义，引导广大教职工积极参与“慈心一

日捐”活动，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，回报社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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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党员干部带头。各单位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捐赠善款，

奉献爱心，以实际行动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先锋模范作用。

4.明确工作责任。（1）各系（部）、附属单位慈善工作和

“慈心一日捐”活动，由各单位分工会主席负责，没有分工会

的由各党总支副书记、没有副书记的由副主任负责；（2）机关

慈善工作和“慈心一日捐”活动，以党总支为单位开展，由党

总支书记负责。各单位“慈心一日捐”情况要在本单位张榜公

布。

5.严格捐赠款项管理。财务处具体负责“慈心一日捐”款

项的管理、上交，归口接收校友、社会各界的慈善捐赠，以及

在校园网公布捐赠情况。

6.统一捐赠渠道。“慈心一日捐”的捐款，由学校按照要

求分别上缴山东省慈善总会高校分会和山东省教育基金会。附

属单位的捐赠统一交学校慈善帐户，由学校慈善工作站统一上

缴，并按照规定适时做好相关工作。

7.及时总结工作。“慈心一日捐”活动后，学校将及时总

结活动开展情况，对活动组织有力，重视程度高，参与面广泛，

活动效果好的单位给予表扬。并将“慈心一日捐”活动开展情

况与单位和干部考核评优结合起来。

8.完善监督机制。坚持账目公开，实行民主监督，确保专

款专用。定期检查，确保专款专用，确保不出问题。

济宁学院党委办公室 2013 年 6 月 10 日印发


